






（四）温州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局通报近年来社会组织接

受登记管理机关监督检查的情况， 提出工作建议和管理要求；

（五）社会组织党建领导机构可根据需要指导社会组织党建

工作， 讲解党建相关政策规定；

（六）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管理部门）可根据需要对社会组

织的业务活动、 财务和人事管理、 涉外活动、 职能转移、 购买服

务等事项进行指导。

九、 警示告诫谈话主要包含以下内容：

（ 一）温州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局通报有关情况；

（二）社会组织进行情况说明；

（三）情况属实的， 由温州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局提出整

改要求， 进行批评教育和告诫。

十、 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， 温州市民政局将视其情节轻重依据

有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理：

（ 一）经2次书面通知，谈话对象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谈话的；

（二）谈话对象对谈话所涉及的重要事项说明不清， 提供的

材料不完整， 在限期内又未能进行充分补充的；

（三）谈话对象在谈话中虚假陈述或故意隐瞒事实真相的。

十 一、 温州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局可以根据需要对谈话过

程进行录音、 录像， 并视情制作谈话纪要， 由社会组织确认、 签

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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